关于2011年 “双师素质”教师认定的通知
院属各系（部）、处（室）：

根据《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双师素质教师培养工程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(乐职院〔2009〕92号）精神，经个人申报、系部推荐、学院学术委员会资格审核评议，院长办公会审定，认定王炳琴等21位同志为学院2011年“双师素质”教师。
一、双师素质教师19人（所学专业或承担课程教学与职
资格或技能等级证基本一致）
    王炳琴、万浩川、周平、祝丽娟、杨娟、 李红梅、余飞飞、

张东、杨莉频、舒茜、杨莉、陆丽红、梅燕、周晓红、唐智鑫、万双妹、鲍学东、何加健、李伦刚
二、双师素质拓展教师2人（所学专业或承担课程教学与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相差较大，属教师素质拓展）
甘小兰、戈瑶
希望认定的“双师素质”教师在本职工作岗位上，注重教学理论与实践能力的结合，积极探索创新，努力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和专业技能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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